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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财农发〔2024〕99 号

永德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四批）的通知

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：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按照《中

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

号）、财政部等 6 部委《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四批）的通知》（临财农发〔2024〕117 号）

的要求，现将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

四批）500 万元下达给你们,用于永德县省级甘蔗种业基地建设项

目，请列入“21305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”预算

支出相关科目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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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农〔2022〕14 号）《云南省

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

号）和省财政厅等 6 部门《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财规〔2022〕23 号）

规定安排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

用，要加快预算执行，确保资金充分发挥使用效益。

二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意见精神，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

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110号）要求，加强扶贫项

目资金绩效管理；同时做好资金项目相关信息公开工作，接受社

会和群众监督。

附件：绩效目标表

2024 年 11月 29 日

抄送：县纪委县监委，县农业农村局。

永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9日印发



绩效目标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永德县省级甘蔗种业基地建设项目
项目负责人及

电话
叶金全 0883-5221087

主管部门 永德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实施单位 永德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

资金情况 年度资金总额（万元）： 1000

（万元） 其中：财政拨款 1000（其中本次下达500万元）

其他资金
—

总体

目标

年度目标

绩

绩效指

按照《云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》关于种业基地提升任务的部署，建设永德县省级甘蔗种

业基地建设项目，主要建设田间工程土地平整、机耕路等。通过项目的实施 ，促进当地甘蔗种业

基地建设进程，提高项目区及周边群众的甘蔗生产技术水平，将直接带动约1500户、5250人年增加

2400万元收入。进而提高甘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及产业综合竞争能力。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建成甘蔗种业基地 ≥1个

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验收合格率 ≥100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≤2025年11月30日

成本指标 财政投入资金 ≤1000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

指标

企业年增加销售收入 ≥1767万元

带动农民增收 ≥2400万元

社会效益

指标

带动受益农户 ≥1500户

带动受益人口 ≥5250人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基地持续服务年限 ≥5年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
蔗农满意度 ≥95%

企业满意度 ≥95%

注：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从上述绩效指标中选择适合的填报（其中三颗星为必填的核心绩效指标，可结合已

下达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指标） ， 也可自行增加或适当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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